
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項目及額度 

受損項目 低利貸款項目 貸 款 額 度 貸  款  期  限 

林業類「森林副

產物-竹筍」(麻

竹，森林法施行

細則第三條規定

之林地生產竹筍

之部分) 

森林副產物-竹筍 

（森林法施行細則

第三條規定之林地

生產竹筍之部分） 

最高三十七萬五千元

/公頃 
最長五年，本金寬緩期限最長二年 

 

附表 


